
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代理代課教師甄選簡章 

壹、依據： 

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甄選作業要點等有關規定。 

貳、甄選名額及聘期： 

  一、一般代理代課教師一名。 

  二、經甄選錄取代理代課教師有義務協助行政工作、搭配相關科目課程、擔任競賽、表演活動

指導及帶隊老師，不得有疑義，不願配合者即放棄錄取資格，由備取者遞補。 

  三、代理職缺：107學年度短期代理缺(日薪)。 

  四、聘期：107/08/29-108/01/04(實際期間以校方通知為準) 。   

叁、報名資格 

 一、基本條件： 

 (一)具中華民國國籍者(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設有戶籍未滿 10年者，不得參加甄選）。 

 (二)「教師法」第 14條第 1項各款之情事。 

 (三)無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 31條、第 33條規定之情事。 

 (四)以不適任教師資遣或退休者不得報考。 

 二、資格條件： 

1具有「各該教育階段、科(類)合格教師證書」資格者，尚在有效期間者。 

2.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取得修畢證明書者。 

3.或大學以上畢業者。 

三、即日起至 8/24前繳交以下資料至本校教務處： 

（一）報名表 1份 

（二）國民身份證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

（三）合格教師證（教程證書）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

（四）最高學歷證件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



（五）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

（六）相關教學資料(5頁為限) 

 

肆、甄選方式  

先資料審查符合資格再行通知口試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 107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   

報名編號：       （學校填寫） 

 

基本 

資料 

姓 名  性別 □男   □女 

個人相片 

出生日期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 手機:                 住家: 

應徵
類別 代理代課教師 

教師

證 
類別： 

登記年月： 

證書字號： 

學歷 

1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系 

2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研究所 

附件 1 



簡要

自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資 

(經

歷) 

編號 服務學校 任職期間 合計 

1  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年    月止 計    年    月 

2  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年    月止 計    年    月 

3  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年    月止 計    年    月 

4  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年    月止 計    年    月 

5  自    年    月起至   年    月止 計    年    月 

重要 

獎勵 

事蹟 

(條

列) 

 

 

  

 

 

 



申 

請 

人 

切 

結 

簽 

章 

本人切結以下各點： 

1.本人「無違反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之情事」。 

2.本人「無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尚在調查階段之情事」。 

3.本人「無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之情事」。 

以上資料由本人親自填寫，如經錄取後發現有不實情事，除願意接受解聘外，本人願負一切

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申請人切結簽名蓋章) 

繳交

資料 

項次 項目 查驗項目是否完備 備  註 

1 報名表 1份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2 國民身份證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3 合格教師證（教程證書）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4 最高學歷證件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6 退伍令或免服役證明正本查驗,影本 1份 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7 相關教學資料(5頁為限) □ 有      □ 無  

審查意見 
□資格符合 

□資格不符 
審查人 

 

 


